
法制史讲义第二章战国至南北朝法律制度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1/2021_2022__E6_B3_95_E

5_88_B6_E5_8F_B2_E8_c80_351404.htm 第二章 战国秦汉三国

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第一节 战国法律制度 一、《法经》 （

一）李悝变法与《法经》的制定 魏国李悝变法是战国时期最

早、也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改革。他在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

”制度，剥夺旧式奴隶制贵族的世袭特权，在经济上实行“

尽地力之教”和“善平籴”的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封建

经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

为保证变法改革的顺利进行，保护经济、政治改革所取得的

成果，李悝在变法过程中“撰次诸国法”，即考察各国成文

法，吸收各国立法经验，制定出魏国的基本法典，称为《法

经》。 （二）内容、特点与历史地位 《法经》原文早巳失传

。从《晋书？刑法志》等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法经》的简

略情况。从篇目结构上来看，《法经》共有六篇：一为《盗

法》，二为《贼法》，三为《网法》，四为《捕法》，五为

《杂法》，六为《具法》。其中盗罪即侵犯官私财产所有权

的犯罪行为，贼罪即侵犯人身安全及危害国家政权、社会秩

序的犯罪行为。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

将《盗法》和《贼法》列在法典之首。《网法》也称《囚法

》，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捕法》是关于追

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网法》、《捕法》二

篇多属于诉讼法的范围。第五篇《杂法》是关于“盗贼”以

外的其他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主要规定了“六禁”，即淫禁

、狡禁、城禁、嬉禁、徙禁、金禁等。第六篇《具法》是关



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等法律原则的规定，起着“具其加减

”的作用，相当于近代法典中的总则部分。 可见，《法经》

规定了各种主要罪名、刑罚及相关的法律适用原则，涉及的

内容已比较广泛，其基本特点在于：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保

护地主的私有财产和奴隶制残余，并且贯彻了法家“轻罪重

刑”的法治理论。 《法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

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首先，《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

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法经》作为李悝

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一种肯定

。其次，《法经》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

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法经》六篇为秦

、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

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在内容上，《法经》中“盗

”、“贼”、“囚”、“捕”、“杂”、“具”各篇的主要

内容大都为后世封建法典所继承与发展。 二、商鞅变法 （一

）改法为律，制定秦律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为成功的一次

社会变革。商鞅原姓公孙，名鞅，卫国人。后因在秦变法有

功，被秦孝公封于商地，故后人称之为商鞅。商鞅自幼“好

刑名法术之学”，青年时曾到法家势力强大的魏国，深受法

家思想的熏陶，很快成为法家思想的坚定的实行者。公元

前361年，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商鞅因而携李悝的《法经》入

秦，很快得到秦孝公的重用，在秦国开始了意义重大的变法

活动。商鞅变法的第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法为律”，制定

秦律。这里的“法”，是春秋中后期对法律规范的总称，由



夏、商、周时期的法律称为“刑”发展而来，取“平之如水

”的“法”来代替“有等差”的“刑”，有历史的进步性。

但随着封建法律的不断发展、完善和法制建设经验进一步积

累，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法的公平性，而要求把法律的普遍

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因此，商鞅“改法为律”

，制定秦律。“律”，最早的字义是指定音的竹笛，转指音

乐的旋律、节拍、节奏，具有稳定、恒常、“均布”的含义

。商鞅“改法为律”，突出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

、必行性，具有“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改法

为律”，是在法律观念上的又一进步，对于秦国法制的统一

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基本法典大都

以“律”为名。 （二）连坐法 商鞅在变法中颁布连坐法。所

谓连坐，即因一人犯罪牵连亲属、邻里、同伍以及其他与之

有联系的人都要承担罪责的刑罚制度。连坐的范围很广，有

同居连坐、邻伍连坐、军伍连坐、职务连坐等。并规定同伍

有罪互相纠举，奖励告奸，告奸者受赏，不告奸者腰斩，匿

奸者与降敌同罪。连坐制度在最大限度内把各种危害国家的

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维护国内的社会秩序，保障政权

的稳定有重要作用。但也充分体现了法家重刑主义的残酷性

。 （三）分户令 为了鼓励发展小农经济，扩大户赋的来源，

商鞅还颁布了《分户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

倍其赋”，强制百姓分家立户，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四

）历史意义 商鞅变法是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深度和

广度上都超过了这一时期其他诸侯国的改革。这次变法从政

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等方面，推行全面改革，取得了显著成

效，使秦国从一个西疆小国一举发展成为国力强盛、制度先



进的大国，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在治理国

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中

国封建制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